作業單二《生活法律》
測驗一：請在(    )上填寫ox。
測驗二：在閱讀全國法規資料庫青少年版【生活法律】相關文章後，寫出以下行為各可能觸犯的法律名稱。
	一、(    )「你給我注意，下次不要再被我碰到，要不然就給你好看」（臺語）這句話算不算犯罪 (第一集)


請問：1.法律上有沒有罪?

2.犯了什麼罪?

	二、(    )拷貝歌星的ＣＤ專輯供自己欣賞有沒有犯法？(第一集)


請問： 1.法律上有沒有罪?
2.犯了什麼罪?

3.會有什麼判刑?

	三、(    )打死狗兒要負刑責嗎？(第一集)


請問： 1.法律上有沒有罪?
2.犯了什麼罪?

3.會有什麼判刑?

	四、(    )人家請你抽煙時，你要不要注意香煙有沒有問題？(第一集)


請問：1.你覺得有沒有問題?為什麼?

	五、(    )青少年白吃白喝，會不會構成犯罪？(第三集)


請問： 1.法律上有沒有罪?
2.犯了什麼罪?

3.會有什麼判刑?

	六、(    )學生談戀愛雖自由，但做愛可就不見得(是否會犯法)(第三集)


請問：1.法律上有沒有罪?

兩人自願，但有人「未滿16歲」：

兩人已「滿16歲」：

若其中一人被強迫： 

2.犯了什麼罪?

兩人自願，但有人「未滿16歲」：

兩人已「滿16歲」：

其中一人被強迫：

不知者並不會無罪，仍要接受法律約束!所以我們必需懂得法律，才不會誤觸法網。








注意!!








